
在“扬州炒饭”新标准出现之前，

也曾经出现过“兰州拉面”标准、“重庆

火锅”标准，不过几乎无一例外，这些

地方特色食品的标准化，都不怎么受

待见，不管是业内还是普通的老百姓，

既不看好，也难得有人遵从。而这些

标准到了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如果放下政府“管得太宽”这种先

入为主的成见，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

有关部门为一种地方特色食品发布制

作、烹饪标准，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

至少在标准能够覆盖的范围内，可以起

到一种引导作用，告诉当地的商家、食品

制作者这种食品应该怎么做才是正宗

的，才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

那么如果有商家在主料上以次充

好、在配料上偷工减料，显然就是不符

合标准的做法，也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一

种损害。而有了这个标准，就可以引导

和约束商家不以次充好、不偷工减料，

进而在保证这种著名地方美食原汁原

味、正宗地道的基础之上，也维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但是话又说回来，对于

这样的美食标准，号召、引导都可以，可

一旦有了强制的味道，就会让标准变了

味，也容易引起各界的质疑。

既然具有强制性，也就意味着不管

你是五星级大酒店，还是路边的大排档、

小吃摊，都要遵守这个标准来制作“扬州

炒饭”，否则就可能会受到有关部门的处

罚。问题在于，每个消费者的口味、饮食

习惯都不尽相同，我们在日常饮食中经

常碰到有消费者提出不要在这款菜品

种放这种材料，不要在那种菜品种放那

种材料的事情，那么这时候饭店酒楼该

怎么办？是坚持遵守官方的标准的，还

是满足消费者的愿望？

另一方面，尽管笔者不是美食家，

但想必自从有“扬州炒饭”这个名字开

始，它的主料、配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尤其是在不同的地方，它必然会根据当

地人的饮食习惯做出调整。如果都要

按照官方的标准来，不但可能失去部分

消费者，而且也会妨碍这种著名美食在

口味上的发展、丰富。所以，我们不反对

“扬州炒饭”有标准，但还是以应该以引

导、规范为主，而不是强制。

（据光明网）

对广大食客来说，一方面，能吃到

货真价实的扬州炒饭自然是好，从这一

点看，规范似乎很必要；但另一方面，每

一种美食，之所以能传世至今，靠的都是

自身独特口味，这样的口味又何尝不是

在不断变化中传承下来的，把一种美食

标准化，恰恰有可能让它“死得更快”。

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扬州市质监局

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前河南

省曾经给自己的“河南烩面”制定过标

准，而甘肃也曾经试图对本地名吃“兰州

拉面”予以规范，结果大多不了了之。且

不说小吃店遍地开花，当地相关部门鞭

长莫及，单从“色香味”究竟该以什么标

准来规范，怎么执行，似乎都是“镜花水

月”。从这一点来看，无论是“烩面标准”

还是“炒饭标准”，都是毫无意义的。

更应该看到的是，行业标准自有行

业协会来定，而作为市场主体，也自有市

场规律进行规范和纠偏。扶植地方产

业发展，的确是地方政府职责。但作为

行政主体，在卫生、安全监管以及维护市

场秩序方面下好工夫即可，“亲自”来指

导一道菜该怎么炒，这不仅仅是“闲得

慌”，而且还有“手太长”之嫌了。

再加上，此标准由扬州市质量监

督局发布，且据负责人称“有一定的强

制性”。单就“强制性”而言，职能部门

角色越位的现象就该被加以警惕。报

道中还提到，扬州市相关部门将会给

部分餐饮企业授予《扬州炒饭标准制

作指定单位》的称号，如果这些企业不

按照标准来炒饭，将会被摘牌。到时

候，借“授牌”或“摘牌”的之机，还极有

可能滋生权力寻租，造成不正当竞争。

“官方标准版”扬州炒饭到底好不

好吃，因个人口味而异。但作为一个行

业，无论是炒饭，还是烩面，自有其发展

逻辑。在历史的发展中，能够传承下来

的名牌产品，无一不是在市场竞争的

“真刀真枪”中拼杀下来的。政府作为

行政主体，只要做好公共服务，维护好

市场秩序即可，“急吼吼”地插手具体的

市场经营活动之中，不仅仅是“闲得

慌”，还是“操错了心”。 （据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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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炒饭”硬标准 餐饮行业冷笑话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非

深入其中，就难得其精髓。美食的

精致，不止于食材，不止于制作流

程，也在于食用人群，也在于厨师，

甚至与厨师的烹饪状态有关。

这么多年来，随着肯德基、麦

当劳的风行，国人也进行了中餐的

标准化尝试，不能说没有成效，但其

风行程度，却大都折扣。这恐怕是

一个重要的原因。事实上，就连以

严格食材标准、工艺流程的西式快

餐，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配料等的

变化，并非一成不变，这大概也是本

地化的显现。

扬州炒饭，成为独具特色的美

食，甚至成为中华饮食的代表性主

食之一，仔细想来，除了扬州炒饭的

的外传之外，各地各厨师汲取精神，

改其食材、烹饪工艺，使其本地化，

形成自己的风格，或许也是扬州炒

饭盛行的原因。彼时的扬州炒饭，

除了精神上的神似之外，其形、其

色、其味恐已与其大不相同。但对

于各地的食客来说，似乎并无大

碍。能够吃到精美的食物，才是根

本，至于是否还是原汁原味的扬州

炒饭，并没有谁会深究。

明白了这样的物事演绎，反过

来看扬州炒饭标准的发布，自然就

很好理解了。相关部门公布的食

材、制作工艺，一定经过了一些专

家、大厨的研究和探讨，但如此一

来，是否就抹杀了各自的个性呢？

更何况，这样的食材、制作工艺是最

初的方案吗？恐怕亦是很难考证

了。所以，果真以此作为正宗，不符

合者为非正宗，就很难令人信服

了。所好的是，符合这样方案的，只

是授予《扬州炒饭标准制作指定单

位》的称号，并非就要否定其它扬州

炒饭，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需要

保护、继承、发扬，这没错，也是我们

的责任。但对于所有权并不明晰的

东西，若要据为一已之有，恐怕就不

正确了。扬州炒饭属于扬州，也属

于各地，他已经不是一个品牌，而是

一种食物名称。前不久的兰州牛肉

拉面之争，不了了之，大概也就是品

牌和名称混淆的缘故。

当然，扬州有志于发展扬州炒

饭，这并没有错。但方法不应是在

制订标准上，而是在打造品牌上。

标准，人人可以参与和仿制；品牌，

却具有独立性、排他性。

（据荆楚网）

“扬州炒饭”新标准22日在首届扬州炒饭全国邀请赛上正式出台

并对外发布，今后按照新标准炒出的“扬州炒饭”在形态上要达到米
饭颗粒分明，晶莹透亮。色泽上要做到红绿黄白橙，明快、谐和；口感
上要咸鲜、软硬适度，香、润、爽口；气味上要具有炒饭特有的香味。

此次出台的“扬州炒饭”标准，不

同于2002年扬州烹饪协会出台的那份

参考性质的行业标准。这次发布者是

扬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十足的官方

单位，而且标准带有一定强制性，当地

餐饮企业如不按这个标准来做“扬州

炒饭”，那就是制造“不合格产品”，会

被取消《扬州炒饭标准制作指定单位》

称号。明确“正宗”，去伪存真，保护

“扬州炒饭”金招牌，或许就是这个“标

准”的最大意义吧，这当然应该肯定。

这样一来，是不是今后能引起厨师

打架的菜单上，就不会有扬州炒饭了？

我看未必。如果更要追求其标准在餐饮

行业的强制性，更不啻为一个冷笑话。

正宗不正宗，关键要看好吃不好

吃，其他都是浮云。“扬州炒饭”新标准

规定了正宗扬州炒饭要以特等籼米饭、

鲜鸡蛋为主料，以水发海参、熟地方鸡腿

肉等8种材质为配料，按特定的流程炒

制而成。同时，公布了制作方法。从材

料到做法，比较“详细”、“规范”。诚然，

这在推进中餐标准化、品质可控化方面

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这个配料和做法，

有多大权威性和认可度，还要打个问

号。而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扬州炒

饭”是不是好吃，就更不一定了。

好不好吃可是消费者说了算。本

来“众口难调”，酸甜辣咸，各有偏好，更

何况食材。如今，世界已变成地球村，扬

州炒饭等中华传统名吃不仅全国皆有，

更走向了全球。不管客人是南方人、北

方人，还是在北京、或在纽约，点了扬州

炒饭的，大约都是对这个饭的口味有点

“约定俗成”的印象的，只要这份饭好吃，

那就是正宗，扬州炒饭的名头就光大了

一分；而要是这份饭不好吃，扬州炒饭也

不至于就矮了一截，人家也不会说扬州

炒饭不好吃，只会说厨师不会做。

所以扬州炒饭能否光大，关键在

厨师，在众多餐饮企业。而卖扬州炒

饭的餐馆能不能生存、能不能兴旺，关

键更不在是否执行了这个标准，而在

于他做出来的饭好吃不好吃。所以推

进中餐标准化、品质可控化的主角，还

应是餐饮企业本身。对此，市场才是

最权威和诚实的评判者。

“扬州炒饭不仅是扬州的一块金字

招牌，更是中华饮食的代表性主食之

一。”千万不要把这句话理解偏了，金字

招牌是集成民智的传统美食文化招牌，

更是代代商家在商海浮沉中积淀磨砺出

的市场品牌，可不是有关部门的“政绩”

招牌，搞质量技术监督的，多关注关注食

材质量、基本操作规范是正理，怎么做饭

这样的事还是交给餐饮界、交给市场自

己去办吧。 （据千龙网）

“扬州炒饭”标准里不该有强制的味道

给扬州炒饭定标准是“闲得慌”

制订标准
不如打造品牌


